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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104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特色小镇项目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芒市镇、风平镇、遮放镇、芒海镇、轩岗乡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全力推进芒市特色小镇项目建设，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芒市特色小镇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现将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毛  晓   市人民政府市长

常务副组长：刘  政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副   组  长：岳麻空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鲁志坚   市政协主席
陆  凡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茂永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官运邦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祁叶弄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孟玉相坐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成      员：杨恩龙   市政府党组成员、法帕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小镇项目建设指挥总专职副指挥长
邵志巍   市政府办副主任

李  蔚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彭晓波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罗利宏   市农业局局长
黄贵邦   市林业局局长
吴  涛   市水利局局长
吕重青   市环保局局长
李荣宽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晏家荣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岳翠芝   市招商合作局局长
胡安东   市工业和商务局局长

贾云山    市审计局局长

李留英   市法制办主任

杨  晶   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伍  俊   市财政局副局长
邵维欢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赵兴山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曾向前   市审计局副局长

杨  燕   勐焕街道办事处主任

莫月品旺 风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金  玲   轩岗乡人民政府乡长

杨志华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  明   芒海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永毕   芒市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沈忠亮   市供电局局长

雷卫克   市供排水公司总经理

市特色小镇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发改局，办公室主任由彭晓波担任，副主任由邵志巍、杨晶、邵维欢担任，办公室人员从成员单位抽调，负责出台芒市特色小镇建设项目文件；撰写特色小镇项目资料；与上级部门对接协调相关事宜。领导小组下设项目规划、项目包装、资金筹措、项目征地、项目招商洽谈五个工作小组。具体工作职责如下：

一、项目规划组

组    长：李  蔚

副 组 长：邵维欢
成    员：从市直有关单位抽调

职    责：负责收集整理芒市特色小镇项目前期资料，根据项目成熟度完成相关前期工作；完善项目建设手续，包括项目初设、可研等前期手续，确保项目包装时资料、手续齐全完备。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包装组

组    长：彭晓波
副 组 长：杨  晶

成    员：从市直有关单位抽调

职    责：负责芒市特色小镇项目建设的监管；负责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综合管理，落实工作机制，包装和筛选工作，并与国家、省、州发改部门对接项目包装有关工作，协调解决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问题，推动特色小镇项目顺利建设；研究拟定特色小镇项目监督工作计划和措施；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对投资项目实施监管，对特色小镇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政策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确保包装项目列入国家、省专项建设基金支持范畴。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三、资金筹措组

组    长：袁国俊

副 组 长：伍  俊
成    员：从市直有关单位抽调

职    责：负责做好政府性资产的调控和整合、特色小镇项目资金筹措统筹，用好用活本级财政资金；以及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构建政银企合作平台，引导银行信贷资金倾斜支持特色小镇项目；进一步发挥各类投融资平台作用，拓宽融资渠道，争取资金支持。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四、项目征地组

组    长：杨恩龙

副 组 长：赵兴山

成    员：从市直有关单位和涉及项目征地的乡镇（街道）抽调

职    责：负责项目征地工作，协调涉及项目征地的乡镇积极开展项目用地征收安置工作；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涉及项目征地的乡镇（街道）主要领导是本辖区征地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本辖区内征地工作的组织实施，做好群众思想宣传及政策解释工作，配合做好土地丈量工作等；完成项目征地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项目招商洽谈组

组    长：伍俊

副 组 长：杨晶、曾向前、邵维欢、李留英

成    员：从市直有关单位抽调

职    责：负责项目的对外招商工作；与社会投资人对接洽谈项目合作事宜；审核政府和社会投资人及金融企业订立的合作协议。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相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一是充分发挥市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履行把关定向和统筹协调职能，定期研究特色小镇项目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目标的确定、人员力量的调配、工作进度的统筹等，要做到方向明、思路清、措施有效。二是各小组要完善组织结构，挑选精兵强将充实工作小组，建立由组长牵头，副组长为第一责任人的组织领导机制，进一步梳理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范围，将责任落实到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三是加强统筹协调，各小组要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确保特色小镇项目项目尽快落地。

（二）加强项目管理和协调服务

一是完善跟踪服务制度。实行项目定负责领导，定推进时间节点，定完成工作量，定奖惩措施。负责统筹协调和管理特色小镇项目建设推进工作。二是市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召开项目推进工作会，通报进展情况。由各工作小组汇报项目开展进度、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或建议，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问题。对于难以协调解决的问题由市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并提出初步意见后，报市政府协调解决。

（三）细化目标任务，强化进度监管

由市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特色小镇项目建设目标任务，整理项目进度信息，召开项目进度分析会议。同时，加大对项目建设的责任制落实、前期工作进度、工程形象进度、资金管理等工作的监管力度。

（四）建立督查机制，推动工作落实

一是完善多部门联合督查机制。开展专项督查和联合督查，深化督查内涵，创新方式方法，加大对项目存在问题的协调处理力度，加强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监督，确保项目按期开工，建设进度达到计划要求。二是建立市级领导牵头的项目督查制度，将此项工作纳入市政府督查室重点督查范围，对项目前期资料准备、包装、资金筹措等工作，开展专项督查和联合督查。对工作开展不力、不积极配合工作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将按程序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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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29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教育局、文体广电旅游局、交通运输局、环保局、招商局、工业和商务局、审计局、法制办，勐焕街道，芒市供电局、芒市供排水公司。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29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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